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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优绿能”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４６６

号）。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限售期安排、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

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４

”位数

５７２０

末“

５

”位数

５４０１２

，

１４０１２

，

３４０１２

，

７４０１２

，

９４０１２

，

３４９７１

末“

６

”位数

３７１９２５

，

１７１９２５

，

５７１９２５

，

７７１９２５

，

９７１９２５

末“

７

”位数

２００６９０４

，

０００６９０４

，

４００６９０４

，

６００６９０４

，

８００６９０４

末“

８

”位数

４７３９７３０２

，

２６９２１０８０

，

３３６９１５６９

，

１２２２３９５７

，

０８７６７８３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８４８２

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优绿能”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４６６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优优绿能”，股票代

码为“

３０１５９０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９．６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民生证券优

优绿能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优优绿能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４．８６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９．０３％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

９４．８６５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３％

。 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８９．７３１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０７％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２６８１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６０８．２６８１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０．７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５２．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９．２９％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

８６０．２６８１

万股。

根据 《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１６２．９５５３６

倍，高

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７２．１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４３６．１６８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７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２４．１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９．３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５５９５１８８％

，申购倍数为

６

，

０３８．８２２８０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限售期安排、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

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

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

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优优绿能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

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

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

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民生证券优优

绿能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

９４．８６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３％

；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９４．８６５９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９．０３％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８９．７３１９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０７％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

２０．２６８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获配结果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保荐人（主

承销商）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

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２３

，

２１４ １９

，

９９９

，

９７４．４０ １２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２

，

５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２４５

，

５３５ ２１

，

９９９

，

９３６．００ １２

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７

，

４１０ １４

，

９９９

，

９３６．００ １２

民生证券优优绿能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４８

，

６６０ ８４

，

９９９

，

９３６．００ １２

合计

１

，

８９７

，

３１９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７８２．４０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２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０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５

〕

２６７

号）、《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５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５

〕

２２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深证上 〔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

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等相关

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２６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８２３

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

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１

，

８４５

，

３３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８４５

，

３３０

万股，根据《深

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３６８

，

１００ ７４．１４％ ３

，

３２４

，

４９１ ７６．２２％ ０．０２４３０００６％

Ｂ

类投资者

４７７

，

２３０ ２５．８６％ １

，

０３７

，

１９０ ２３．７８％ ０．０２１７３３５５％

总计

１

，

８４５

，

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３６１

，

６８１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初步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5-043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5

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54,077,048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5.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计派发现金红利1,017,364,

687.84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754,077,048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

（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2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1.1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5日，红利发放日：2025年6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67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868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 2025年6月4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新大楼

联系人：胡舒芬

邮编：310011

咨询电话：0571-89903300

传真：0571-89903366（传真请注明“权益分派业务” ）

电子邮箱：hz000963@126.com/ir@eastchinapharm.com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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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

2025-033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股（含本数）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2.52元/股（含本数）

●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5月27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及2025年4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均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股权

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1亿元-1.43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0日、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广州酒家：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和《广州酒家：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公司拟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8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酒家：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酒家：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2）。

根据《回购报告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

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27日起，由不超过人民币23.00元/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52元/股（含本数）。 具体调整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8元（含税），不涉及转增股份和派发红股等其他形式的分配

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3.00-0.48）÷（1+0）=22.52元/股（含本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金额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43亿元（含本数）。

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44万股至635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8%

至1.12%。 具体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后续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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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玛智控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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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限售期24个月）；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2,

190,000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19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3月2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614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3,

000,000股， 并于2023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总额为433,000,

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378,690,80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7.4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54,

309,1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1名，系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跟投获配

股份，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限售股份数量为2,1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玛智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2,190,000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6月5日起上

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天玛智控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战

略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天玛智

控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人对天玛智控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1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

2,190,000 0.51 2,190,000 0

合计 2,190,000 0.51 2,190,00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2,190,000 24

合计 2,190,0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养老金客

户通过直销柜台认购旗下招商价值严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费率

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向养老金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服务，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养老金

客户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账户认证手续后，认购旗下招商价值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实施1折费

率优惠（固定金额认购费用除外）。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养老金客户范围

养老金客户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等，具体包括：

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2、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3、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4、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5、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

6、职业年金计划；

7、养老目标基金；

8、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依据规定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招商价值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招商价值严选混合

基金代码：024464

三、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上述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账户认证手续后，即可享受认购费率1折优惠。 基

金招募说明书规定认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未在本

公司直销柜台办理账户认证手续的养老金客户，不享受上述特定费率。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的《招商价值

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价值严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

业务公告。

四、办理账户认证手续

养老金客户的管理人可通过柜面办理或传真方式向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账户认证手续， 同时提供有关机

构出具的能证明该账户为养老金客户的相关材料（如年金/养老金确认函、社保组合确认函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7层招商基金客户服务部直销柜台

电话：（0755）83196359� 83196358

传真：（0755）83196360

备用传真：（0755）83199266

联系人：冯敏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8日

关于招商中证卫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为场内

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 ）、江

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25年5月28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东北证券、

江海证券为招商中证卫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招商中证卫星产业ETF” ,场内简

称“卫星产业ETF” ）（基金代码：159218）的场内申购赎回代办券商并开通在二级市场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公司网址 客服电话

东北证券 www.nesc.cn 95360

江海证券 www.jhzq.com.cn 956007

二、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

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

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8日


